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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中曼石油天然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曼石油补充确认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8 月 17 日，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

股份”）发布公告，中曼石油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神开股份达到

5%，构成首次举牌。 

2018 年 8 月 30 日，神开股份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李

春第先生、朱逢学先生、赵欣先生为神开股份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李

春第先生系中曼石油董事长、朱逢学先生系中曼石油副董事长。 

综上所述，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曼石油与神开股份由此构成关联

方，双方之间的交易自此构成关联交易而需履行相应的程序。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现增加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拟与关

联方神开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金额为不超过 4,500 万

元，根据《上市规则》之相关规定，关联董事李春第先生、朱逢学先生应当回避

表决。上述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79%，

未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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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预计

增加金额（不超

过）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神开股份及其控

股子公司 

石油钻采设备及

其配件 
4,000 万元 1,555.15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技

术服务 

神开股份及其控

股子公司 

工程技术配套服

务 
500 万元 30.82 万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SZ.002278） 

法定代表人：李芳英 

注册资本：363,909,648 元 

主要业务：公司是一家以研究、开发、制造石油勘探仪器、石油钻探井控设

备、采油井口设备和石油产品规格分析仪器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录

井仪器、钻井仪表、防喷器及控制系统、压井节流管汇、井口装置及采油(气)树、

油品分析仪器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是持有神开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公司董事长李

春第先生、副董事长朱逢学先生为神开股份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公司与神

开股份构成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神开股份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具有

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石油钻采设备及配套支撑性服务

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政

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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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 2018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参照市

场定价确定交易价格，按合同签署的流程及相关规定，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神开股份之间的产品与服务存在互补性，且神开股份的相关产品在细

分市场中具有较高的技术与质量水平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双方在形成关联关系之

前已经有多年持续的业务合作。上述关联交易是长期业务合作的延续，对公司相

关业务领域形成有效的补充支持。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关联方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

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公司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18 年 9 月 25 日，中曼石油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补充确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认为：“1、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

合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正的

原则、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通过核查公司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曼石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全体独立董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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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为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遵循

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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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志杰                            陈轶劭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